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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李秀林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1年5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1年5月12日下午3: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30日。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5）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155人， 代表股份数406,

308,2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8,822,351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1,163,043,338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24,220,987股，下同）的35.6779%。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数390,255,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26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46人，代表股份数16,052,4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096%。

9．会议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404,192,056 99.4792 1,635,874 0.4026 480,366 0.1182 通过

2.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404,215,386 99.4849 1,574,544 0.3875 518,366 0.1276 通过

3.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

摘要》

404,178,356 99.4758 1,787,574 0.4400 342,366 0.0843 通过

4.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

404,192,056 99.4792 1,773,874 0.4366 342,366 0.0843 通过

5.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403,550,648 99.3213 2,436,098 0.5996 321,550 0.0791 通过

6.00

审议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

404,102,302 99.4571 1,852,144 0.4558 353,850 0.0871 通过

7.00

审议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04,155,566 99.4702 1,665,864 0.4100 486,866 0.1198 通过

8.00

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21年

-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403,970,022 99.4245 2,013,424 0.4955 324,850 0.0800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404,335,182 99.5144 1,683,264 0.4143 289,850 0.0713 通过

10.00

审议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89,798,080 97.1189 2,586,084 2.7969 77,846 0.0842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3.公司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李秀林先生、郭淑芹女士、陈永丰先生、杨凯先

生、张淑媛女士、王振宇先生、赵大龙先生对上述提案10.00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90,345,770 97.7112 1,635,874 1.7692 480,366 0.5195 通过

2.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90,369,100 97.7365 1,574,544 1.7029 518,366 0.5606 通过

3.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

摘要》

90,332,070 97.6964 1,787,574 1.9333 342,366 0.3703 通过

4.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

90,345,770 97.7112 1,773,874 1.9185 342,366 0.3703 通过

5.00

审议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89,704,362 97.0175 2,436,098 2.6347 321,550 0.3478 通过

6.00

审议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

90,256,016 97.6142 1,852,144 2.0031 353,850 0.3827 通过

7.00

审议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0,309,280 97.6718 1,665,864 1.8017 486,866 0.5266 通过

8.00

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21年

-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90,123,736 97.4711 2,013,424 2.1776 324,850 0.3513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90,488,896 97.8660 1,683,264 1.8205 289,850 0.3135 通过

10.00

审议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89,798,080 97.1189 2,586,084 2.7969 77,846 0.0842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表决结果：提案 9.00�经表决后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

上通过； 其余提案经表决后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董事2020年度履职考核的

议案》《2020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关于监事2020年度履职考核的议案》

《2020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2020年度经营管理层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

况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芷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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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上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七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琼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83,922,32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1.688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61,004,63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9.13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917,6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57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917,69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55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917,6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78％。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安徽天禾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议案1.00�《国风塑业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2.00《国风塑业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3.00《国风塑业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4.00《国风塑业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5.00《国风塑业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6.00《国风塑业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7.00《关于续聘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8.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184,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3％；反对73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18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

对7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姚禄仕、余经林、许立新和李良彬向股东

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爽、田园

天禾律师结论意见：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风塑业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律意[2021]第00454号《关于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21-030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

12日在公司第七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6日发出。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8人，实际

参与投票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黄琼宜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开放式技术合作平台，集聚优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公司以聚酰亚胺实验室现有实验设备、仪器等实物资产和部分现金出资1,000万元设立

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国风塑业关于投资设立安徽国风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聚酰亚胺材料是公司 “十四五” 期间重点培育业务，也是公司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项目。为有利于聚酰亚胺材料项目建设和运营，根据公司于2021年2

月19日与新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 公司在新站高新区以现金分期出资6亿元

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电子级聚酰亚胺材料生产基地。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国风塑业关于投资设立合肥国风先进

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21-031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开放式技术合作平台，集聚优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公司拟以聚酰亚胺实验室现有实验设备、仪器等实物资产和部分现金出资1,000万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国风新材料研究院” ）。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琼宜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铭传路1000号

经营范围：芯屏材料、柔性显示材料、新能源材料、高分子材料等战略新兴材料、先进基础

材料及新技术材料研究与开发；研发成果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及培

训；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

资金来源：公司资产和自有资金，其中以聚酰亚胺实验室现有实验设备、仪器等实物资产

账面价值635万元，自有资金365万元。具体金额以评估机构对该实物资产进行评估后确定和

调整。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上述拟设立公司的信息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组织架构

安徽国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为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风新材料

研究院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具体研发项目为基础成立研

发项目组。

（1）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拟由3名董事组成，均由公司委派。

（2）设执行监事1名，由公司委派。

（3）管理层拟设院长1名，副院长若干名，由新材料研究院聘任。

（4）设专家委员会，由新材料研究院、国风塑业以及合作的科研院所共同组成，并聘任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上下游重点客户等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委员或顾问，参与研究院发展战略

的制订和重大研究项目的决策管理，讨论和评议新材料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选题，进行研究

项目的遴选和阶段认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等。

（5）根据不同的新材料研发方向成立若干新材料研究室，各研究室根据攻关课题设立研

究组，开展实质性研发。

（6）设综合办，负责新材料研究院日常管理事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省、市对新型研发平台建设的要求，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满足研发体制机制创新的需求，适应市场需求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公司拟设立国风新材料研究院，开展战略性新材料领域前沿技术、“卡脖子” 技术

难题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重点研究方向围绕战略性新材料产业领域开展材料合成技

术、加工制造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

新材料研究院将以自主研发为主,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公司集聚和培育高

级人才，孵化和产业化研究成果，构建集“技术开发一成果转化一产学研融合” 为一体的开放

式技术合作平台与技术创新平台，有效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战略性新材料领域前沿技术、“卡脖子” 技术难题等

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 项目研发等工作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技术风险等，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的管理，强化研发投

入，推进项目研发尽快实现预期目标。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21-032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聚酰亚胺材料是公司 “十四五” 期间重点培育业务，也是公司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项目。为有利于聚酰亚胺材料项目建设和运营，根据公司于2021年2

月19日与新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 公司拟在新站高新区以现金分期出资6亿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国风先基材料” ），建设电子

级聚酰亚胺材料生产基地。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丰奎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高新区东方大道

经营范围：柔性线路板、消费电子、5G通信、柔性显示、高速轨道交通、风力发电、航天航空

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等先进基础材料的研发、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应用的制备技术

和装备的设计研制、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资金来源：公司自筹资金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上述拟设立公司的信息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组织架构

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组织

架构如下：

（1）不设股东会，由公司决定根据国风先基材料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由股东决定事项。

（2）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拟由3名董事组成，均由公司委派。

（3）设执行监事1名，由公司委派。

（4）管理层根据需要设置，由国风先基材料公司董事会聘任。

（5）设置制造部、技术部、市场部、办公室、财务部等部门，健全企业组织机构，完善管理

机制。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为做好聚酰亚胺材

料项目建设和运营，在“十四五”期间大力发展聚酰亚胺材料重点培育业务，实现公司产业转

型升级。国风先基材料公司的设立与投建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

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要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的内在需求，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

结构，发挥产业链优势，推动公司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经过公司充分论证和分析，投资项目未来的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管理运营风险、

财务风险等，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的管理，统筹资源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努力规避各项

经营风险，尽快实现投资效益和投资回报。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21-03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安徽辖区上市公司2021年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参加由安徽证监局指导、安徽上市公司协

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主题为“安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的安徽辖

区上市公司2021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上平台（http://rs.p5w.net/）进入专区

页面参与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1年5月18日下午14:00-17:3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应林先生，证券事务专员胡坚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2021]第00454号

致：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国

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 ）接受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塑业” 或“公司” ）的委

托，指派梁爽律师、田园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见证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国风

塑业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国风塑业的行为以

及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结果等有关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

国风塑业提供的本次会议的有关材料， 对因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

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2021年4月21日，国风塑业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该通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拟定于

2021年5月12日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2021年4月19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

做出决议，由董事会召集，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通知的

内容包括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方式、会议召集人、会议议题、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会议，并已对本次

会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于2021年05月12日下午14:30在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铭传路1000号公司四

楼第七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琼宜主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的内容一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根据本次会议签到处的统计和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6人， 于股权登记日 （2021年5月7日） 合计持有股份261,004,63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8人，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7日）合计持有股份

22,917,6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57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

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提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的通知及相关董事会、监事会

决议，公司董事会公布的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为：

1、《国风塑业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国风塑业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国风塑业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国风塑业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国风塑业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6、《国风塑业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关于续聘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提案第1项、第3项至第8项提案已经2021年4月19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通过

（公告编号为2021-016），且公司独立董事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

司相关制度对相关提案发表独立意见； 第2项至第5项提案已经2021年4月19日召开的公司监

事会第七届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告编号为2021一01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提案与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公告内容相符，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提案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1、现场投票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就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表决，并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

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交易系统网络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的方式，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的任意时间；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

票，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上午09:15至2021年5月12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参与股东、

代表股份和表决结果等情况。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当场分别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

以及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合并统计后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有效表决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2021年5月12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卢贤榕

经办律师：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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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华宏信通工业园4

栋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志杰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82,399,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75.181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82,382,8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75.16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1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199,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81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东6人，代表股份182,87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0.16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150％。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三)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8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9,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47％；反对9,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0,084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17％；反对10,08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书清律师、何玲波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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